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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电商产业园建设标准

（试行）

为推动全省农村电商产业园的布局建设，聚焦当地农村电商

人才培育、品牌打造、网络对接、开店运营等关键环节，打通农

村电商“人、品、网、店”全链条，集聚各领域、各行业资源，

充分发挥农村电商在带动创业就业和脱贫奔康的示范带动作用，

全力助推乡村振兴和精准脱贫，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农村

电商培训推动创业就业的工作方案》（粤人社发〔2019〕158号）、

《关于深入推进实施全省农村电商“一村一品”建设有关事项的

通知》（粤人社函〔2020〕65号），结合我省农村电商工作实际情

况，制订本标准。

第一章 建设布局

第一条 基本原则。农村电商产业园按照“全面规划、分步

实施”的原则推进建设，原则上全省各县区或中心镇建设 1个或

以上。优先扶持我省老区、苏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和农村电

商示范县建设，带动提升我省农村电商专业化水平。

第二条 总体思路。农村电商产业园围绕广东数字农业农村

“三个创建、八个培育”的总体部署，按照“政府搭台、市场运

作”的思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鼓励支

持各类主体投资，吸引更多社会资源参与产业园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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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布局条件。农村电商产业园优先以现有的返乡创业

基地、创业孵化基地、就业扶贫基地和农业产业园等载体为依托，

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和现实条件，选点重点考虑本地区农村电商

行业基础、资源禀赋、物流配送、市场需求等基础因素。

第二章 基础条件

第四条 农村电商产业园基础配置要求达到以下条件：

1．产业园的管理和服务机构（业主单位）在省内登记注册，

具备独立法人条件；

2．产业园拥有明确的经营管理主体，有较为稳定的运营管

理团队；

3．产业园建筑面积在 1000平方米以上，其中农村电商企业

及相关服务配套企业入驻面积达到建筑面积的 50%以上；入驻的

农村电商相关企业数量达到 15个以上。

4．产业园农副产品年网络交易额达 500万元，其中产地为

本地的 100万元以上；

5．产业园拥有较为健全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完善的规章制度，

能够提供政策咨询、信息服务、项目推介、跟踪扶持等就业创业

服务；具备农村电商集聚发展所需的物业管理等基础服务、办公

场所和信息网络等公共服务和金融、物流等第三方配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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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标志标识

第五条 农村电商产业园标志标识要达到“四统一”。

1．统一名称：“E网兴农”农村电商产业园。

2．统一牌匾：不锈钢折边牌，宽 40CM、长 60CM、厚 0.7MM，

字腐蚀上色、每边折边 2CM。牌匾统一挂产业园正门右侧位置。

3．统一标语：文字为“产业化提升农业，电商化致富农民”，

红底黄色字，直线排列，总体突出活泼、醒目、简洁、协调的基调。

4．统一标识：统一使用全省“农村电商”工程 LOGO（另

行发布），彰显农村电商促进就业创业、助力乡村振兴和脱贫奔康

的发展主题。

第四章 功能定位

第六条 就业促进。根据农村电商产业园内各类运营主体的

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就业政策咨询、人员招聘、劳务对接、人

才引进、补贴申办等服务。

第七条 创业孵化。针对农村电商实际运营中遇到的人才、

技术、资金等问题搭建创业孵化平台，提供有关政策宣介、项目

推介、开业指导、融资服务、孵化支持、补贴申办等服务。

第八条 人员培训。围绕农产品种养、加工、包装、运输、

销售，农村电商开店、美工、推广、维护等运营管理，开展灵活

多样的技能培训，提高园区内农村电商从业人员队伍素质。

第九条 专家辅导。组建农村电商就业创业导师团队，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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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指导、经验分享、项目合作等方式，对园区内农村电商企业

的运营管理、资源对接、产品销售、技能提升、品牌创建等方面

予以辅导。

第十条 产销对接。对接整合本地区基层服务站、益农信息

社和农村新型经营主体等农产品生产端，在农产品生产组织化、

规范化、标准化及品牌标识、包装设计等环节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推动农产品电商发展。

第十一条 仓储配送。引入或对接仓储物流企业，根据需求

实际提供农产品包装打包、保鲜仓储、物流(冷链)配送等配套服

务，实现农产品及时配送，打通最后一公里。

第十二条 品牌创建。挑选包装一些市场潜力大、区域特色

明显的农产品，通过线上广告、线下体验、直播带货等方式进行

重点宣传推介，创建本地区特色农产品品牌，培育壮大具有本地

特色的主导产业，推动实现“一村一品、一镇一业”。

第十三条 公共服务。组建专业化的电商管理团队，负责产

业园的运营管理和基础服务。搭建农村电商就业创业线上、线下

服务平台，面向本地区农村电商从业人员，提供办事指引、商事

代理、融资、工商、法律、税务、社保、人才等相关服务。

第五章 扶持政策

第十四条 运行规范、促进就业创业成效突出的农村电商产

业园，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争取省财政厅支持，从省级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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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就业创业发展专项资金中按照每个产业园 100万元的标准给予

补助，用于园区场地购置修缮、设备设施购买、组织开展就业创

业培训或购买其他相关服务。

第十五条 对已建成农村电商产业园的，省将组织新闻媒体

进行宣传，推介一批优秀农村电商平台经营管理者，挖掘一批电

商创业就业故事，选树一批就业创业成效明显的先进典型，发挥

农村电商品牌示范带动作用。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建设标准为试行标准，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

效期至 2021年底，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会同省农业农村厅

负责解释并根据实施情况修订。


